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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D 121—2025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 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到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中药材仓储分会、陕西丹发成中药材供应链有限公司、洛阳蓝

斯利科技有限公司、礼县春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张家口方盛园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青河蓝斯利药业有

限公司、君合百安仓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甘南百草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宁夏永寿堂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甘肃效德药业科技有限公司、国健天然植物药供应链（广东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股份有限公司、

铜陵新安本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甘肃琦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河南百泉药都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市丹淅

医药有限公司、吉林省北药中药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蒙缘堂药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福瑞滋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鄂西北中药材物流基地有限公司、内蒙古远东中药物流有限公司、驻马店市普惠中

药材有限公司、南京圣道中医有限公司、黑龙江骏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大有丝路聚能科技（新疆）有限公司、

黑龙江越橘庄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华夏药材有限公司、甘肃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北京菁华

医药有限公司、广州市志宁药业有限公司、江苏承开中药有限公司、江苏云仓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民生

药业集团豫西中药材仓储物流基地有限公司、桂林健德医药有限公司、北京盈丰利泰科贸有限公司、北京

合众盈泰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敖东药材种业科技有限公司、黑

龙江德顺长中药饮片厂、陕西新雨丹中药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金华英特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湖北惠春蕲

艾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四川秦巴药都医药有限公司、陕西孙思邈中药材仓储物流贸易有限公司、广东

和德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桓仁盈盛参药有限公司、承德怡阳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参仙源参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大学、广西杏林堂药业有限公司、安庆回音必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平潭海峡中药材交易有限责任

公司、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黑龙江北草堂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同仁药业有限公司、神池圣海现

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抚顺青松药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春录、王杰、冯维明、朱梦元、孙小芳、程源斌、刘元春、刘志斌、周江超、王法、

王元龙、张永生、张鹏、张粤华、周红、孙大正、高建军、郭士会、张雪丽、李景民、李耕耘、吴国泰、姜鸿运、

于磊、赵薇、柯玉国、王守东、万惠玲、周东、刘辉、王梓冰、李宁、王志华、翟永奎、赵亮、刘楚元、席保玲、

张蒙恩、伍燕林、范甜甜、刘北辰、石勇强、张华、张宇、董德海、刘艳华、朱新颜、王倩男、陈中文、佘军、王志贤、

徐伟东、王晓颖、安慧敏、许伟民、范圣此、赵治宇、丁杰、马继红、陈孙航、忽学峰、齐春花、李伟、秦敬波、

林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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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5年 3月印发《关于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2025〕11号），要求“加强中药材流通和储备体系建设。指导建设一批产地加工基地，推广建设产地仓，

有效缩减产区向生产、流通企业以及大型终端用户供应的中间环节。……指导企业在大宗中药材产地建

设一批储备库”。经检索 10多年来国务院及相关主管部门关于中药材流通与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文件，

“推广建设中药材产地仓”的要求是首次出现，但这一要求与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中药材现代物

流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商办秩函〔2014〕80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

〈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5〕27号）、商务部办公厅《全国中药材物

流基地规划建设指引》（商办秩函〔2016〕27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的通知》（国办发〔2021〕3号）所提出的中药材“仓储物流中心”“初加工与仓储中心”“物流基地”的建设要

求，是一脉相承的，“推广建设产地仓”主要就是总结推广 10多年来全国 80多个中药材物流基地标准化网

络化建设与专业化社会化运营的经验，建立健全以产地仓为源头与基础的中药材现代物流体系。

“产地仓”是“物流基地”设施的一部分。商务部《关于加快推进中药材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的

通知》指出：“按照既要保证供应又要减少迂回运输的原则，重点围绕大宗中药材主产区与中药材专业市

场，合理布局标准化、社会化的中药材仓储基地，建设以主产区集中仓储为主、销区中转仓储为辅，产区仓

储与产地加工包装基地相结合、销区仓储与交易市场相配套，辐射全国的集约高效的中药材仓储配送

体系”。

“产地加工”与“集中仓储”是物流基地八大功能的其中两项。根据《全国中药材物流基地规划建设指

引》，中药材物流基地应当具备“仓储管理与专业养护”“质量检验与流通追溯”“初加工与包装服务”“销售

与融资服务”八大服务功能。

产地仓储物流中心是中药材集中仓储与储备的主体设施。《中药材保护与发展规划》要求：“规划和建

设现代化中药材仓储物流中心，配套建设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及现代物流配送系统，引导产销双方无缝对

接，推进中药材流通体系标准化、现代化发展，初步形成从中药材种植养殖到中药材初加工、包装、仓储和

运输一体化的现代物流体系”，核心目标是“中药材规范化集中仓储率达到 70%”。

产地加工仓储中心与物流基地是减少流通环节、实现中药材直供的创新主体。《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

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推动建设一批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和产品信息可追溯的现代中药材

物流基地，培育一批符合中药材现代化物流体系标准的初加工与仓储物流中心。引导医疗机构、制药企

业、中药饮片厂采购有质量保证、可溯源的中药材”。

为了推动中药材物流基地的标准化建设与规范化运营，商务部已经发布 5项行业标准：《中药材仓储

管理规范》（SB/T 11094—2014）、《中药材仓库技术规范》（SB/T 11095—2014）、《中药材气调养护技术

规范》（SB/T 11150—2015）、《中药材包装技术规范》（SB/T 11182—2017）、《中药材产地加工技术规范》

（SB/T 11183—2017）。10多年来中药材物流基地发展建设的经验表明，这 5项行业标准是科学、合理、

可行的。

为了贯彻落实《关于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地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推广建设中药材产地仓”

的要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与商务部办公厅上述一系列文件要求、中药材物流 5项行业标准，并总结 10多
年来中药材物流基地建设与运营的经验，中国仓储与配送协会组织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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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产地仓建设与运营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中药材产地仓建设与运营，以及中药材信息化与数字化管理、质量检验检测管理、赋码

追溯管理、金融仓储管理、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中药材产地仓的建设与运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1300 担保存货第三方管理规范

SB/T 11094 中药材仓储管理规范

SB/T 11095 中药材仓库技术规范

SB/T 11150 中药材气调养护技术规范

SB/T 11182 中药材包装技术规范

SB/T 11183 中药材产地加工技术规范

T/WD 109 全国性可流转仓单体系运营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中药材产地仓 production area warehouses for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在中药材主产区或集中种植（养殖）区域建设的，具备中药材初加工、包装、储存、养护等基本功能与

（或）检验检测、赋码追溯、金融仓储、销售交易、运输配送等配套功能的中药材现代物流设施。

注：中药材产地仓包括中药材社会化综合物流设施与专业性小型物流设施。

3. 2
中药材物流基地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logistics base
在中药材主产区或主要消费区域建设的，具备中药材初加工、包装、储存、养护等基本功能与检验检

测、赋码追溯、金融仓储、销售交易、运输配送等配套功能的中药材社会化综合物流设施。

注：在中药材主产区建设的中药材物流基地即是中药材产地仓。

3. 3
中药材初加工与仓储中心 primary processing and storage center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在中药材集中种植（养殖）区域建设的，具备中药材初加工、包装、储存、养护等基本功能的专业性小

型物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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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 1 定性与定位

4. 1. 1 在中药材主产区建成运营的中药材物流实验基地、中药材初加工与仓储中心、新建的中药材产地

仓，属于中药材现代流通体系所需要的社会化或专业性物流基础设施，均属中药材产地仓的范畴。

4. 1. 2 中药材产地仓的建设与运营，应符合国家相关文件要求与相关行业标准规范。

4. 1. 3 中药材产地仓投资建设与运营管理的企业是为市场提供质量有保证、可追溯中药材的质量责任

主体，是减少流通环节、向市场直供中药材的市场主体。

4. 2 建设要求

4. 2. 1 布局与选址

4. 2. 1. 1 中药材产地仓的建设，首先宜立足中药材产区分布与产量规模，以中药材主产区的城市为基本

规划单元，对仓库布局与选址进行科学规划。

4. 2. 1. 2 中药材产地仓的建设宜遵循集约化、规模化的原则，能够确保“集中存储为主、适当分散为辅”。

4. 2. 1. 3 中药材主产区城市交通枢纽地或主产县适宜布局“社会化的中药材综合物流设施”及储备库（即

中药材物流基地），主产乡镇适宜布局“专业性的中药材加工仓储设施”（即中药材初加工与仓储中心）。

4. 2. 2 规模与覆盖

4. 2. 2. 1 社会化中药材物流基地的仓库面积建议不少于 2万 m2，中药材存储规模适宜在 2万 t以上，覆

盖半径 150 km左右。

4. 2. 2. 2 专业性中药材加工与仓储中心的仓库面积建议不少于 0. 5万m2，中药材存储规模适宜在 5 000 t
左右，覆盖半径 50 km左右。

4. 2. 3 现有与新建

4. 2. 3. 1 在中药材主产区建成运营的中药材物流实验基地、中药材初加工与仓储中心，是规划布局与新

建中药材产地仓的基础与前提。

4. 2. 3. 2 在中药材主产区新建中药材产地仓，宜按照 4. 2. 1与 4. 2. 2的要求，符合既填补空白、又避免重

复建设的原则。

4. 2. 4 仓库建设

4. 2. 4. 1 中药材产地仓的仓库规划与建设，宜按照 SB/T 11095的规定执行。

4. 2. 4. 2 中药材产地仓的仓库可参照 SB/T 11095的规定配备设施、设备。

4. 3 运营要求

4. 3. 1 功能与服务

4. 3. 1. 1 中药材产地仓宜至少具备中药材初加工、包装、储存、养护等基本功能，还可根据实际需要具备

检验检测、赋码追溯、金融仓储、销售交易、运输配送等配套功能。

4. 3. 1. 2 中药材物流基地宜与中药材初加工与仓储中心形成高效衔接的供应链，提供担保存货或仓单

管理、供应链管理等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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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标准与质量

4. 3. 2. 1 中药材产地仓的中药材产地初加工、包装、仓储、养护等环节，宜按照 SB/T 11183、SB/T 11182、
SB/T 11094、SB/T 11150的规定执行。

4. 3. 2. 2 中药材物流基地的担保存货或仓单管理，宜按照GB/T 31300、T/WD 109的规定执行。

4. 3. 3 管理与监督

中药材产地仓的建设与运营，应接受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并自愿接受相关行业组织的行

业自律管理。

5 信息化与数字化应用管理

5. 1 目标与要求

5. 1. 1 中药材产地仓企业可基于中药材仓储及供应链上下游协同管理的需求，应用互联网、物联网、区

块链等技术对中药材仓储与供应链的各要素与各环节实施在线化、可视化管理、实时监控与全程追溯。

5. 1. 2 中药材产地仓企业宜优先接入与使用相关行业组织主导的、有公信力的中药材物流与追溯管理

数字化公共平台。

5. 1. 3 中药材产地仓企业使用的中药材物流与追溯管理数字化公共平台，其管理模块宜至少包括客户

管理系统、仓储管理系统、仓单运营管理系统、自动监控管理系统、安防调度管理系统、全程质量追溯管理

系统、数据存证管理系统及电子商务系统等。

5. 2 系统及功能

5. 2. 1 客户管理系统

5. 2. 1. 1 客户管理系统的常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系统管理、组织管理、用户管理、权限管理、基础数据管理等。

5. 2. 1. 2 客户包括但不限于种植（养殖）户、合作社（合作联社）、承包商、经销商、金融机构、保险公司、

农资供应商、加工企业、仓储企业、运输企业等。

5. 2. 2 仓储管理系统

仓储管理系统的常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基础数据管理、入库管理、出库管理、货位管理、库存管理、在

库养护管理、仓间治理管理、计费管理、盘库管理、追溯码管理、报表查询等。

5. 2. 3 仓单运营管理系统

仓单运营管理系统的常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货权与担保物权管理、存货监控管理、电子仓单管理、存

货与仓单融资管理等功能。

5. 2. 4 自动监控管理系统

自动监控管理系统的数字化采集包括但不限于：

——库房内温度、湿度、虫情密度；

——垛（箱或袋）内二氧化碳浓度、氧气浓度、温度、湿度；

——库房内、外视频摄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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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5 安防调度管理系统

安防调度管理系统的常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摄像、照相、红外监测、火灾监测、安防管理、巡逻管理、

预警报警管理、应急调度处理等功能。

5. 2. 6 全程质量追溯管理系统

全程质量追溯管理系统的常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种源管理、产地环境管理、种植或养殖管理、采收管

理、初加工管理、质检管理、包装管理、仓储养护管理、运输管理、终端销售（电子商务）管理等。

5. 2. 7 数据存证管理系统

数据存证管理系统的常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中药材全程质量追溯有关的数据进行分阶段数据化存

储、分布式登记、数据管理及防篡改管理等功能。

5. 2. 8 电子商务系统

电子商务系统的常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中药材交易、中药饮片交易、大健康（药食同源）产品交易、跨

境进出口服务、集采平台交易接口服务等，电子商务系统应与商务相关系统互联互通。

6 质量检测管理

6. 1 目标与要求

6. 1. 1 中药材产地仓尽可能配备中药材检测设备，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要求与 SB/T 11094、SB/T 11095
的规定具备检验检测功能。

6. 1. 2 中药材产地仓宜对中药材入库、在库、出库的整个过程进行质量检测及控制。

6. 1. 3 无论是现有的中药材物流基地、中药材初加工仓储中心，还是新建的中药材产地仓，都可考虑与

第三方质检机构合作开展中药材质量检测。

6. 1. 4 中药材产地仓的中药材质检率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要求达到 100%。

6. 2 组织实施

6. 2. 1 中药材产地仓的中药材检验检测管理宜遵循“预检、快检、抽检”相结合的原则，可避免重复检测，

降低检测成本，提高检测效率。

6. 2. 2 中药材产地仓企业可按照相关行业组织制定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服务网络管理办法，筛选具有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MA）、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证等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进行合作。

6. 3 检测项目

中药材产地仓的中药材检验检测项目，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相关法规、标准、要求执行。

6. 4 检测方式

中药材产地仓企业可选择自检或第三方检验检测两种方式。

6. 5 质检数据管理

中药材产地仓的中药材检测报告结果，宜在中药材信息追溯管理系统进行登记（或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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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赋码追溯管理

7. 1 目标与要求

7. 1. 1 中药材物流基地企业与新建中药材产地仓企业可依托有行业公信力的追溯平台对经检验合格入

库的中药材实施赋码追溯管理，宜按照 SB/T 11094的规定执行。

7. 1. 2 没有赋码设施条件的中药材初加工与仓储中心以及其他经营企业可与有行业公信力的追溯平台

合作，为入库的中药材提供赋码追溯管理服务。

7. 1. 3 中药材产地仓的中药材全程追溯率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要求达到 100%。

7. 2 追溯原则

中药材产地仓的中药材赋码追溯管理宜遵循全程、全面、统一、可持续的原则。

7. 3 追溯管理的信息项目

中药材产地仓的中药材赋码追溯管理的信息项目宜参考附录A。

7. 4 追溯平台

7. 4. 1 中药材产地仓选择的追溯平台宜为建立在质量保障体系之上、能够产生内生动力、追溯信息自动

化采集率高、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中药材流通追溯管理系统。

7. 4. 2 系统宜具备产地初加工、包装、仓储、养护等基本信息管理追溯功能，以及行业监督管理等功能接口。

7. 4. 3 系统可根据产地仓的实际需要，具备中药材种植、检验检测、运输配送、金融、交易等信息管理追

溯功能。

7. 4. 4 追溯平台的功能与使用要求宜参考附录A。

7. 5 赋码方式

中药材产地仓可通过采集追溯信息生成追溯码，并根据包装材料与方式，采取印制、粘贴、悬挂等形

式赋码。

8 金融仓储管理

8. 1 目标与要求

8. 1. 1 中药材产地仓企业可提供金融仓储管理服务，对中药材进行存货管理及仓单融资服务。

8. 1. 2 通过存货管理及仓单融资，可驱动中药材规模化集约化存储，达成国家相关文件要求的中药材流

通领域集中仓储率 70%的目标。

8. 2 基本规制

8. 2. 1 中药材产地仓建设及运营企业可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要求开展中药材存货、仓单融资服务。

8. 2. 2 中药材存货及其仓单可作为融资的担保品，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与合同编的

相关规定执行。

8. 2. 3 中药材产地仓建设及运营企业既可自营收储中药材，也可为社会代储中药材。

8. 2. 4 自营收储和为社会代储的中药材存货及仓单担保融资宜根据国际惯例与相关标准规定，采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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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管理方式、业务流程与管理责任。

8. 3 三方协议框架下的存货与仓单融资

8. 3. 1 自营收储中药材的中药材产地仓企业，可与当地金融机构、担保存货第三方管理企业签署存货监

控协议（SMA），开展中药材存货担保融资，宜按照GB/T 31300的规定执行。

8. 3. 2 为社会代储中药材的中药材产地仓企业，可与当地金融机构、中药材货主企业签署存货监管协议

（CMA），开展中药材存货或仓单融资，提供担保存货管理或出具仓单，宜按照GB/T 31300的规定执行。

8. 4 全国性可流转仓单体系内的电子仓单融资

8. 4. 1 为社会代储中药材的中药材产地仓企业，可通过对仓库进行数字化改造、对中药材存货及其货权

实施数字化管理、接入专业性的中药材仓单运营平台，为中药材货主企业提供电子仓单融资服务，具体操

作宜按照T/WD 109的规定执行。

8. 4. 2 电子仓单融资服务是为中药材货主企业在线出具电子仓单，并在全国性仓单登记平台登记公示，

货主企业可持登记后的中药材电子仓单在全国范围内的金融机构进行担保融资。

8. 5 管理资质与责任

8. 5. 1 担保存货管理企业、出具仓单的中药材产地仓企业，可按照 GB/T 31300、T/WD 109的规定，取

得行业组织评价的相应资质。

8. 5. 2 担保存货管理企业、出具仓单的中药材产地仓企业，可按照GB/T 31300、T/WD 109的规定与中

药材货主企业签署相关协议，提供担保存货监管或监控服务。

8. 5. 3 中药材产地仓企业签署的存货监管协议（CMA）、存货监控协议（SMA）可按照 GB/T 31300、
T/WD 109的规定承担相关责任。

9 供应链管理

9. 1 目标与要求

9. 1. 1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是国务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包括中药材在内的农产品供应

链是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重要领域。

9. 1. 2 中药材产地仓企业是中药材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可通过衔接、整合中药材生产、初加工与经营企

业实现规模化存储，通过源头质检、赋码追溯与科学养护，保障中药材的质量与品质，通过数字化交易平

台将有质量保障、可追溯的中药材直供、直配到供应链末端。

9. 2 供应链前端衔接

9. 2. 1 中药材产地仓宜与标准化中药材种植基地建立稳定、长期的初加工合作关系，可按照 SB/T 11183、
SB/T 11182、SB/T 11094的规定，提供专业化、社会化的初加工、包装与仓储服务。

9. 2. 2 中药材产地仓可与专业性中药材初加工与仓储中心以及其他中药材经营企业（机构）建立代检、

代储与赋码等合作关系，尽可能将主产区城市所覆盖范围内的中药材实施集中存储、质检与统一赋码，以

提高产地仓的供应规模，保障中药材质量与源头追溯。

9. 3 供应链存货控制

9. 3. 1 中药材产地仓可按照 SB/T 11094、SB/T 11150的规定，对自营收储、供应商委托存储与末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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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商委托暂存的中药材，实施规范化、数字化的出入库与在库管理。

9. 3. 2 中药材产地仓可按照 SB/T 11094、SB/T 11150的规定，对中药材实施绿色、安全、环保、低碳、数

字化养护服务。

9. 3. 3 中药材产地仓可实施中药材在库管理与养护状态的实时追溯，为供应商与采购商实时提供中药

材入库、在库、养护与追溯等信息的查询服务，确保中药材在库的品种、规格等级、质量、数量的账实相符，

确保中药材的在库品质。

9. 3. 4 中药材产地仓宜遵循GB/T 31300、T/WD 109的规定，在实施存货及仓单融资过程中，核实中药

材货权与担保物权，控制出库量，确保存货的安全库存量与在库品质。

9. 4 供应链末端对接

9. 4. 1 中药材产地仓宜与政府部门指定的中药材集采平台对接，依托相关行业组织主导的、有公信力的

专业性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进行无缝对接，为中药材存货人与中药制药企业、中药饮片企业、医疗机构提

供中药材交易撮合服务或代理销售服务。

9. 4. 2 中药材产地仓可通过自营或第三方物流将销售的产地仓药材直接配送，减少流通中间环节，降低

运输成本。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8

T/WD 121—2025

附 录 A
（资料性）

中药材流通追溯管理概述

A. 1 基本要求

A. 1. 1 以保障中药材的质量与品质为宗旨，依据国家法律的总体要求，建立健全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

A. 1. 2 中药材流通追溯管理宜遵循“全程、全面、统一、可持续”的原则。

A. 1. 3 追溯对象宜覆盖中药材流通的全过程，前端与种植（养殖）衔接，后端与饮片加工或中药制造衔接。

A. 1. 4 追溯信息宜遵循全面、完整、准确的原则，包括产品基本信息、质量检测信息、经营主体（种植、经

营、物流等企业）信息、物流质量信息（产地加工、包装及标识、入库验收、在库养护、出库运输等环节的验

收交接信息）等。

A. 1. 5 追溯过程宜使用全国统一的追溯编码、标识方法与第三方追溯管理平台，所有追溯信息能够随

时查询、统一管理、持续保存。

A. 1. 6 第三方平台的追溯功能宜与物流管理、经营管理、电子商务、担保融资等功能有机融合，保障企

业追溯的内生动力，驱使企业主动、持续追溯，逐步建立追溯的长效机制。

A. 2 各环节追溯的信息项目

A. 2. 1 种植养殖环节

种植养殖环节追溯的信息项目见表A. 1。

表A. 1 种植养殖环节追溯的信息项目

信息分类

企业信息

生长环境

信息

种源信息

种植养殖

管理信息

附加信息

描述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生产负责人、注册地址、联系

地址、联系人

地理位置、地块编号、生长因素、经纬度、环境评估报告等

田间物联网自动采集与监控：智能摄像头、土壤墒情、气象数据、天气数据等

中药材名称、植物拉丁学名、物种鉴定报告、种苗来源、繁殖材料、繁殖地点、

繁育批号、处理地点、处理时间、自购/外购单位、种子种苗供应合同

中药材名称、种植养殖批号、种植养殖方式、种植养殖面积、种植养殖时间、

种植养殖合同、前茬作物、灌溉方式、肥料种类、施肥方式、肥料登记证号、施

肥时间、施肥量、杂草种类、除草方式、除草时间、除草剂种类、除草剂名称、

除草剂用量、植物生长调节剂名称、植物生长调节剂用量、病虫害种类、农药

名称、农药登记号、施药时间、施药方式、施药用量；养殖密度、投喂饲料（养

殖）、消毒时间（养殖）、检疫时间（养殖）、检疫报告（养殖）、种植养殖技术负

责人

涉及的其他信息

信息归属

基本追溯信息

★

★

★

★

扩展追溯信息

★

★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9

T/WD 121—2025

A. 2. 2 采收环节

采收环节追溯的信息项目见表A. 2。

表A. 2 采收环节追溯的信息项目

信息分类

采收信息

附加信息

描述

中药材名称、生长年限、采收日期、采收方式、采收部位、采收数量、种植批

号、采收批号、采收负责人

涉及的其他信息

信息归属

基本追溯信息

★

扩展追溯信息

★

A. 2. 3 加工环节

加工环节追溯的信息项目见表A. 3。

表A. 3 加工环节追溯的信息项目

信息分类

基础信息

净选环节

切分环节

干燥环节

分级环节

附加信息

描述

中药材名称、采收批号、加工批号

净选日期、净选数量、净选方式、净选技术负责人

趁鲜切制、切制数量、切分日期、切分技术负责人

干燥日期、干燥数量、干燥方法、干燥技术负责人

分级日期、分级数量、分级方法、分级等级、分级技术负责人

涉及的其他信息（干燥设备的消毒记录等）

信息归属

基本追溯信息

★

★

★

★

★

扩展追溯信息

★

A. 2. 4 包装、检测与放行环节

包装、检测与放行环节追溯的信息项目见表A. 4。

表A. 4 包装、检测与放行环节追溯的信息项目

信息分类

基础信息

包装环节

检测环节

检测项目

赋码环节

放行环节

附加信息

描述

中药材名称、加工批号、包装批号、包装材料、包装重量、质量检测、放行、赋码

包装日期、包装方式、包装规格、产品等级、单件毛重、单件净重、总毛重、总净

重、总件数、包装企业、包装技术负责人

检测日期、检测方法、检测项目、检测报告、检测单位、

检测人员、检测资质

色泽、气味、水分、重金属、农药残留、二氧化硫残留、活性成分、浸出物、灰分、

杂质、含量等

赋码方式、赋码日期、赋码编号、操作人员

放行单、放行时间、放行负责人

涉及的其他信息

信息归属

基本追溯信息

★

★

★

★

★

扩展追溯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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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5 仓储、养护环节

仓储、养护环节追溯的信息项目见表A. 5。

表A. 5 仓储、养护环节追溯的信息项目

信息分类

基础信息

入库管理

在库管理

养护管理

出库管理

运输配送管理

监管仓管理

附加信息

注：日常管理信息项目可参考 SB/T 11094的相关规定执行。

描述

中药材名称、中药材批号、追溯码批次号、仓储批次号

入库日期、入库数量、入库验收、入库作业人员

在库检查、日常管理、盘库时间与结果、仓储管理员

库房温湿度信息、虫情信息、霉变信息

养护方式、养护过程、养护时间、养护采集数据、养护质量负责人

出库日期、出库数量、出库检查、出库作业人员

货物信息、运输方式、运输状态、运输人员、运输工具、运输路线、实

时跟踪信息等

是否是监管仓、金融机构、监管机构、监管开始时间、监管仓负责人、

监控设备、监管方式

涉及的其他信息

信息归属

基本追溯信息

★

★

★

★

★

扩展追溯信息

★

★

★

★

A. 2. 6 流通环节

流通环节追溯的信息项目见表A. 6。

表A. 6 流通环节追溯的信息项目

信息分类

基础信息

批发环节

零售环节

附加信息

描述

中药材名称、中药材批号、追溯码批次号、仓储批次号

交易时间、交易数量、买方信息、卖方信息、合同编号、出库单号、运输单号

交易时间、交易数量、买方信息、卖方信息、合同编号、原批号、原赋码、新

产品的批号、新产品赋码、出库单号、运输单号

涉及的其他信息

信息归属

基本追溯信息

★

★

★

扩展追溯信息

★

A. 3 追溯码的编码规则

A. 3. 1 追溯码可由统一的编码规则自动生成。

A. 3. 2 追溯码由 42位数字组成，依次包括 1位类别码数字“4”，3位行业分类码数字“273”，7位企业编码

数字，17位商品编码数字，6位年代轮换码数字，7位顺序码数字以及 1位验证码数字。具体见表A.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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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7 追溯码编码规则组成及说明

追溯码编码规则

次序

1

2

3

4

5

6

7

组成部分

类别码

行业分类码

企业编码

商品编码

年代轮换码

顺序码

验证码

位数

1

3

7

17

6

7

1

说明

统一固定为“4”

应符合GB/T 4754规定，此处为“273”

前 3位是省区市代码，后 4位是按照一定规则生成，给予取得认证资格的、

使用本公共追溯平台的企业的顺序号

应符合GB/T 31774规定

为中药材的采收年月（YYYYMM）

为企业的包装件流水号

为校验码

A. 4 追溯通用标识方法

A. 4. 1 追溯通用标识的载体，包括吊牌、标签等，建议分别统一材质，统一发放，统一管理。

A. 4. 2 追溯通用标识方法宜按照 SB/T 11039的规定执行。

A. 5 第三方追溯管理平台的功能要求

A. 5. 1 第三方追溯管理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具有全程质量追溯管理、仓储管理以及仓单运营管理等

功能。

A. 5. 2 信息追溯功能宜包含但不限于追溯信息采集功能和追溯信息查询功能，其中追溯信息采集功能

宜包含采集种植养殖、采收、净制、干燥、分级、质检、包装、入库、库内养护、出库等环节的信息。

A. 5. 3 仓储管理功能宜包含仓储管理的基本操作流程，同时满足中药材在仓储中的特殊要求，并与信

息追溯功能进行无缝对接。

A. 5. 4 金融仓储功能宜满足借款人通过当前入库的中药材或者在库的中药材进行仓单质押操作的功能。

A. 6 第三方追溯管理平台使用要求

A. 6. 1 验收环节使用要求

操作人员对接收的原药材外观和来源信息进行检验，若符合接收要求，在平台中录入种植养殖和采

收信息。若不符合要求被拒收，不记录到系统中。

A. 6. 2 净制环节使用要求

操作人员可根据原药材特性选择净制工艺，净制之后在平台中选择采收的数据，录入数量、净制方

法、净制日期等信息。

A. 6. 3 干燥环节使用要求

操作人员可根据符合标准的干燥工艺，对净制后的中药材进行干燥，干燥之后在平台中选择净制的

数据，录入干燥方法、干燥时间、加工企业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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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 4 分级环节使用要求

操作人员可根据要求对中药材进行分级操作之后，在系统中选择干燥的数据，录入分级方法等信息。

A. 6. 5 质检环节使用要求

操作人员完成质检操作后，可在平台中录入质检单位、质检方式、色泽、气味、霉变、虫情、含量、水分、

杂质、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浸出物、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有机氯农药残留、二氧化硫残留、黄曲霉毒素等

信息。同时可将质检报告的电子档上传到平台中存档备查。

A. 6. 6 包装环节使用要求

操作人员可根据中药材包装技术规范完成包装之后，在系统中选择质检的数据，录入包装企业、包装

时间、包装方式、产品规格、产品等级等信息。

A. 6. 7 赋码环节使用要求

操作人员可对已经完成包装的中药材信息录入完整后生成并打印追溯码。

A. 6. 8 入库环节使用要求

操作人员可在仓储管理功能中进行中药材扫描入库，并通过入库审核之后，存货信息变化正式生成，

库存变动信息系统会自动同步到有关应用接口API。

A. 6. 9 库内养护环节使用要求

操作人员可在仓储管理功能中进行中药材库内养护操作，养护信息数据将自动同步到全程质量追溯

系统。

A. 6. 10 出库环节使用要求

操作人员可在仓储管理功能中进行中药材扫描出库，并通过出库审核之后，库存信息变化正式生成，

库存变动信息系统会自动同步到有关应用接口API。

A. 7 追溯信息的监控与管理

A. 7. 1 追溯信息一经确认录入，不得随意修改。

A. 7. 2 宜对客户信息、数据、资料等实施保密制度，未经许可，不得信息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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